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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等关税”新政下的中国企业应对之道 

作者：姜冬妮丨袁世也丨沈靖1 

前言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出台的一系列关税政策在全球贸易市场掀起滔天巨浪。4 月 2 日，特

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援引《国际经济权力法案》（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IEEPA”），对美国所有进口产品普遍征收 10%的关税。特别地，特朗普宣布将对原产自中国的商品加收

34%关税，叠加上此前数月已经加征的 20%关税，中国出口企业将普遍面临有效税率约 54%的巨额关税成

本。《政客》（Politico）杂志称这些措施为“自 1930 年代国会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以来美国最重大

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 

而中国对此也采取了反制措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税委会公告 2025 年第 4 号》，宣布将从

2025 年 4 月 10 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 34%关税。在关税政策

复杂多变、未来变动趋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全球产业布局无疑将受到严重影响。本文将在介绍

美国近期关税动态的基础上，分析中国企业可能受到的影响，探讨中国企业的应对途径以及相关风险点。 

一、美国近期最新关税动态 

（一） 本轮“对等关税” 

当地时间 2025 年 4 月 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令，宣布将针对全球各国的进口商品实

施所谓的“对等关税”政策。该关税措施分为两部分：自 2025 年 4 月 5 日起，对所有国家和地区征收

10%的关税；自 2025 年 4 月 9 日起，对与美国贸易逆差较大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征收更高的特定对等关

税。其中，中国被加征 34%的关税，中国台湾地区被加征 32%的关税，柬埔寨和越南的关税分别高达

49%和 46%。 

根据该行政令，除附件 II 列明的不适用对等关税的产品范围外，其他所有进口至美国的产品均需

缴纳相应关税。附件 II 中明确，不适用对等关税的产品包括： 

(1) 根据 50 U.S.C 1702（b）规定不受总统授权权力约束的例外物品，如部分捐赠物品、旅行携带的随

身行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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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被征收 232 关税的钢、铝制品以及汽车和汽车零部件； 

(3) 铜、药品、半导体和木材制品； 

(4) 未来可能被加征 232 关税的物品； 

(5) 金条； 

(6) 美国国内不存在的能源和其他某些矿物。 

这意味着，此前已对中国部分产品征收的 20%关税、301 关税等措施将继续执行，而此次 34%的对

等关税将在此基础上叠加征收。因此，大量中国出口至美国的产品可能面临高达 54%的进口关税。 

除此之外，2025 年 4 月 2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自 2025 年 5 月 2 日起取消对中国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最低限度豁免（De Minimis Exemption）。该豁免免除了低价值包裹（低于 800 美元）的进口

关税。 

此外，该行政令还规定了对等关税的灵活调整政策。根据相应国家是否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等情

况，对等关税存在进一步调整变化的可能性。相关企业需持续关注政策动态，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贸易风

险。 

（二） 全面关税 

早在 2025 年 2 月 1 日，特朗普即签署行政令，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IEEPA”），对所有原产自中国的商品加征 10%的关税。IEEPA 主要是授权总统

在危机时期或对美国所认为的危险作出反应时对特定国家实施禁运和制裁，此前从未用于加征关税。3

月 3 日，特朗普再次发布行政令将对华加征关税从 10%调高至 20%。 

（三） 特定行业关税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政府曾多次利用 1974 年《贸易法》或 1962 年《贸易扩展法》等法律规

定的调查程序，对中国以及其他美国的贸易竞争对手的商品征收关税。2018 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发布四份 301 关税清单，对原产自中国钢铁产品、铝制品、机械装备等产品加征 10% – 25%

不等的 301 关税。2024 年 12 月 23 日，USTR 发布公告，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发起 301 调查。目前该调

查已经完成了公众意见咨询和听证会环节，一般来说 USTR 此后将会发布具体的加征关税产品清单和

排除豁免程序，半导体相关企业应当重点关注。在关税高企的压力下，企业可系统性重构供应链布局、

优化跨境税务策略并积极探索多元化市场途径。 

二、特朗普关税新政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 

特朗普上台以来实行的关税政策无一不预示着 20 世纪初曾在美国风行一时的孤立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

正在卷土重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口贸易企业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和冲击。 

（一） 关税成本剧增 

美国本轮关税加征几乎涵盖了全部出口商品。在本次对等关税生效后，中国出口至美国的绝大多数

产品至少要面临全面关税（20%）+对等关税（34%），合计 54%的关税。而对于特定行业的商品如汽车

零部件，叠加上此前加征的 301 关税，将会面临高达 79%的关税。高额的关税转嫁到商品价格上，将

直接降低中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制造业、电子产品、纺织服装、机械设备等传统出口行业将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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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供应链调整空间受限 

在美国本轮关税加征中，越南等常见的中国企业出海目的地被加征的关税额度值得关注。从对等关

税加征名单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亚太地区的中国企业出海目的地被加征了高额关税：柬埔寨（49%）、

老挝（48%）、越南（46%）、缅甸（45%）、泰国（37%）、印度尼西亚（32%）、斐济（32%）、瑙鲁（30%）、

韩国（25%）、日本（24%）、马来西亚（24%）等。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中美贸易战期间，许多中国出

口企业选择将产品或零部件出口至第三国加工后再出口至美国。 

在东南亚国家被美国普遍加征高额关税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东南亚进行转口贸易再将商品出口

至美国，或将实质性加工场所设立在东南亚，同样需要承担高额关税。此前中国企业通过供应链调整、

改变进口商品的原产国从而规避美国关税的路径吸引力预期将大幅下降。中国出口企业有必要考虑新

的供应链调整手段以尽可能规避本轮关税高企带来的冲击。 

三、特朗普关税新政下的中国企业应对策略 

（一） 优化贸易合同签订 

在全面加征对等关税的大背景下，作为出口商的中国企业很有可能就额外关税成本的承担等事项

与美国进口商产生合同争议，甚至可能产生合同违约。因此，中国企业应当优化国际贸易合同的签订方

式，以规避合同双方的潜在争端。 

对于加征关税直接导致的成本增加，应当明确直接的承担方，即明确进口清关义务人和关税缴纳

人。例如，需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具体的国际贸易术语（如 EXW，工厂交货），以避免由中国企业直接

承担关税成本。这有可能会要求中国企业在出口价格上向美国进口商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因此可以在

合同中加入动态的价格调整机制，例如在合同中约定“若美国关税变动 X%，则价格相应调整 Y%”，

以减少潜在的合同争端。 

在贸易合同的签订中，还应当加入相应的风险控制条款和单方解除权条款。关税成本的剧增有可能

会减弱合同一方，尤其是进口方的义务履行能力。为了避免一方履行不能导致的经济损失，可以在合同

中约定预付款项、违约金等事项，以及逾期付款的每日滞纳金。同时，可以约定因关税加征使履行变得

对一方明显不公平或在商业上不具可行性时，一方具有单方面的合同解除权，以维护自身商业利益。 

（二） 运用原产地规则提前布局 

通过供应链调整改变商品的原产地认定，从而规避美国针对中国加征的关税是过去中国企业出海

的一个重要目的。美国海关的原产地认定规则较为复杂，其认定标准主要有二：一是“完全获得”标准，

即完全由特定国家生产、制造或生长的产品，二是“实质性转变”标准。美国海关对原产地的认定标准

侧重于“实质性转变”，这意味着企业需系统性评估生产环节中的关键增值节点，结合区域贸易协定框

架（如 USMCA）及目标市场的关税政策，重新规划跨境生产与加工路径。 

本次对等关税的全面加征中，东南亚各国被加收了较高的关税额，过去中国企业在东南亚设厂、将

商品出口美国的做法面临着新挑战。但是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税率依

然维持在较低的 10%，而符合美加墨协定（USMCA）的商品也依然免于对等关税的适用。相关企业可

以根据自身的生产线实际情况，灵活地对生产布局进行调整。此类布局调整往往需与全球税务架构优化

协同推进，例如利用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合理分配跨境利润，以及通过重组并购整合资源，构建更具

韧性的国际业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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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适用豁免排除程序 

根据白宫最新的行政令，本轮对等关税的豁免清单已经随加征对等关税的行政令一同发布，清单物

品涵盖能源产品、多种矿产、能源和制造业使用的化学品，以及钢铁和铝、铜金属。企业应当先对自身

产品进行筛查，如果产品属于豁免范围，则应当进行豁免申报以排除 34%全面对等关税的适用。 

对于目前仍有效的特定行业关税，USTR 也提供了关税排除申请程序（Exclusion Process），利益相

关主体可以根据特定产品及类似产品是否能够从美国或第三国获取、该产品在全球供应链和相关行业

的发展变化情况、恢复豁免是否会影响或导致美国利益遭受严重经济损害等理由申请豁免 301 关税以

及其他特定行业关税。对于排除申请程序的具体内容，可参考汉坤 • 观点 | 在美国关税巨浪上踏浪前

行 — 中国企业降低关税成本的可行方案。 

******* 

多年来，汉坤律师事务所一直致力于并购重组、上市及税务合规优化等多元领域，凭借深厚积累，为客

户量身定制全方位一揽子的最优解决方案。依托专业团队的丰富经验与前沿洞察，汉坤可助力中国出海企业

调整供应链架构，实现税务优化以应对国际关税政策波动带来的供应链重大挑战。 

敬请注意，本文章的内容，系我们根据法律法规、政府网站内容及公开新闻报道总结，不构成我们针对

特定税务事项以及具体税收筹划的任何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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